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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及[●]完成後（未計及根據行使[●]可能發行的股份），Green Seas（由吳先生全

資擁有）將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45.07%權益。因此，根據[●]涵義，吳先生及Green Seas

將為我們控股股東。Green Seas為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公司並

為投資控股公司，其僅有資產為其於本公司權益。

競爭權益

經我們董事確認，我們控股股東及其各自聯繫人概無於任何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的業

務競爭或可能競爭的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不競爭契據

為加強保障本集團免受任何潛在競爭衝擊，契諾人已各自與本公司簽立不競爭契據，

據此，契諾人各自共同及個別、不可撤銷及無條件地向本公司承諾，自[●]日期起，及只要

本公司股份仍然在[●][●]，及契諾人個別或與彼等的聯繫人共同於不少於30%已發行股份

中直接或間接擁有權益或在其他情況下被視為控股股東，各契諾人本身將會並將促使其各

自的聯繫人：

(a) 不會直接或間接從事、參與對本集團現有業務活動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或對本集

團日後可能進行的任何業務活動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或持有當中任何

權利或權益或向其提供任何服務或以其他方式涉及其中，惟持有在[●]或任何其他

[●][●]的任何公司不多於5%股權（個別地或任何契諾人與彼等的聯繫人共同地）除

外；

(b) 不會採取對本集團業務活動構成干涉或阻礙的直接或間接行動，包括但不限於招

攬本集團的客戶、供應商及員工；及

(c) 知會董事會有關契諾人（包括彼等的聯繫人）與本集團存在的任何潛在利益衝突事

宜，尤其是任何契諾人（包括其聯繫人）與本集團之間的交易事宜。

此外，各契諾人謹此共同及個別地、不可撤銷及無條件地承諾，若任何契諾人或彼等

各自的聯繫人（本集團成員公司除外）獲得提供與本集團任何產品及╱或服務有關的任何新

商機（「商機」），則其將轉交或促使有關聯繫人轉交該項商機給本集團，並提供有關所需資

料，以便本集團評估商機的價值。倘根據不競爭契據，本公司將商機拒之門外，所有該等

放棄行動及所依據的基準將計入本公司的年報及中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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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契諾人將提供或促使有關聯繫人提供一切有關合理協助，以便本集團把握該項商

機。任何契諾人及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本集團成員公司除外）概不會競逐該項商機，直至本

公司因商業原因決定不競逐該項商機為止。本公司的任何決策將須經獨立非執行董事（於該

項商機擁有權益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聯繫人放棄投票）考慮本集團當時的業務及財政資

源、該商機所需的財政資源及專家對該商機在商業可行性方面的意見後審批。

各契諾人另共同及個別地、不可撤銷及無條件地承諾，其將(i)向本集團提供一切所需

資料，以執行不競爭契據所載的承諾；及(ii)每年向本公司確認其是否已遵守該等承諾。

不競爭契據將在下列最早日期不再具有任何效力：

(a) 本公司由契諾人及╱或彼等的聯繫人全資擁有；

(b) 契諾人及╱或彼等的聯繫人合共的股份實益股權（不論直接或間接）跌至低於已發

行股份數目的30%，或有關契諾人不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定義見[●]）；或

(c) 股份不再在[●][●]。

企業管治措施

我們將採納以下措施管理競爭業務產生的利益衝突及保障我們股東利益：

(a) 我們獨立非執行董事將每年檢討契諾人遵守不競爭契據項下不競爭承諾的情況；

(b) 契諾人承諾向我們提供對獨立非執行董事進行年度檢討及執行不競爭契據而言屬

必需的一切資料；

(c) 本公司將於本公司年報中，披露經獨立非執行董事審閱及關於契諾人遵守及執行

不競爭契據項下不競爭承諾情況的事宜的決定；及

(d) 契諾人將於本公司年報就遵守彼等的不競爭契據項下承諾的情況作出年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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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於控股股東

經考慮以下因素後，董事信納，我們可於[●]後獨立於控股股東經營業務。

管理獨立性

董事會及高級管理層團隊負責制定我們的管理及營運決策。董事會由七名成員組成，

包括三名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各董事知悉其作為本公司董

事的受信責任，其中包括要求其以符合本公司最佳利益的方式為本公司利益行事，且不容

許其董事職責與個人利益之間出現任何衝突。倘本集團與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進行的

任何交易產生潛在利益衝突，有利益關係的董事須於本公司有關董事會會議上就該等交易

放棄投票，且不得計入法定人數內。另外，獨立非執行董事將在董事會的決策制定過程中

提供獨立判斷。此外，負責我們日常營運的高級管理層成員乃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的聯

繫人。高級管理層團隊對我們所從事行業有豐富經驗及深入理解。就此，董事認為，雖然

控股股東吳先生乃執行董事，本集團仍可獨立管理。

營運獨立性

我們的組織架構由多個部門組成，其中包括管理及行政部門、生產及採購部門、銷售

及營銷部門與產品設計及研發部門。各部門在我們的業務經營中有明確的責任分工。我們

已建立多項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我們業務的有效經營。此外，我們自設生產線，有本身

的供應商及客戶來源，所有供應商及客戶均為獨立第三方。因此，我們可獨立開展其業務

營運。

財務獨立性

董事認為，我們在業務營運上並無過分依賴於控股股東及關聯方的墊款。於二零零九

年、二零一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我們控股股東及其聯繫人款項總額分

別約為人民幣16.8百萬元、人民幣39.1百萬元及人民幣0.4百萬元，均於[●]前結清。我們認

為，由於本集團已開始減少對股東借款的財務依賴（由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

人民幣39.1百萬元降至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約人民幣0.4百萬元），倘沒有該等

免息墊款，本集團的純利將不會因結清款項而遭到不利影響。我們於二零零九年、二零一

零年及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我們控股股東吳先生的個人擔保、由關連方的企業擔

保、吳先生及關連方擁有的個人物業及吳先生就本集團動用的銀行融資而提供背對背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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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擔保公司作抵押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20.1百萬元、人民幣45.8百萬元及人民幣71.6百萬元

將於[●]後解除。我們的董事相信，我們有能力從外部渠道取得融資，而不會依賴控股股

東。我們已考慮動用我們的資產於日後為銀行融資作抵押。另外，我們已建立起自身獨立

於我們的控股股東的財務會計體系。我們設有自身的銀行賬戶，自行進行稅務登記，並僱

有足夠的財務會計人員。因此，董事認為，我們在財務方面能獨立營運。


